附件1
供应商须知
1、 采购内容
	序号
	车型
	轮胎型号
	轮胎花纹
	合计轮胎数（条）
	车辆总质量（KG）
	最高限价（元）
	备注

	1
	中联洒水车、洗扫车
	275/80R/22.5真空钢丝胎
	中花
	114
	18000
	1166.67 
	

	2
	中联新能源扫地车
	295/80R/22.5真空钢丝胎
	中花
	6
	18000
	1205.83 
	

	3
	福龙马洒水车
	10.00R20钢丝胎
	中花
	6
	16000
	1429.17 
	内胎

	4
	中联垃圾转运车
	11.00R20钢丝胎
	中花
	20
	25000
	1789.17 
	内胎

	5
	中联小型扫地车
	185R15LT真空钢丝胎
	直纹
	12
	4495
	368.33 
	

	6
	五十铃栏板货车
	700R16LT真空胎
	直纹
	6
	4395
	441.67 
	

	7
	福田自卸车
	600R/15LT真空
	直纹
	6
	4125
	298.33 
	

	8
	新源重轮式挖机
	8.25-16LT
	大花
	8
	
	758.33 
	内胎

	9
	中联新能源垃圾压缩车
	185R/15LT真空
	直纹
	6
	4495
	342.00 
	

	10
	福田皮卡车
	265/60R/18真空
	直纹
	12
	2675
	750.00 
	

	11
	东风小康新能源七座面包车
	185R14LT真空
	直纹
	12
	7人
	311.00 
	

	12
	东风小康燃油七座面包车
	195/60R/15真空
	直纹
	8
	7人
	296.33 
	

	13
	东风七座面包车
	195/70R/15真空
	直纹
	4
	7人
	347.00 
	


备注：1.轮胎清单中的采购数量为预计使用量，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成交单价（投标轮胎单价减去废旧轮胎回收单价）进行计算。
2.总计约一年的使用量，以合同生效后一年时间或采购预算经费支付完为准。
二、采购项目参数及要求
1、轮胎技术规格必须符合GB9744-2015《载重汽车轮胎》、GB/T2977-2016《载重汽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CNCA-C21-01:2015《机动车辆轮胎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轮胎产品）等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2、供应商在供货时，每批次需提交产品合格证。
3、供货轮胎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包装未拆封的产品，完全符合采购轮胎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轮胎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
三、商务要求
1、项目投标报价要求
1.1投标报价均包括项目要求的轮胎购置费、运输费、装卸费、管理费、保险、利润、税金、完成本项目的其它费用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投标报价为供应商所能承受的整个项目的一次性最终报价，如有漏项，视同已包含在其它项目中，投标总价和单价不做调整。
1.2轮胎推荐品牌：朝阳、好运、威狮、玲珑。推荐品牌是采购人认可的品牌，供应商应予积极响应；供应商也可以选择品牌及产品性能不低于采购人推荐的其他品牌，但需采购人认定投标人响应的品牌不低于采购人提供的推荐品牌，否则有可能作无效标处理。
1.3供应商须在《报价书》（附件3）上写明各投标单价和投标总价。轮胎单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投标最终价格（投标总价-废旧轮胎回收投标总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213539元，投标单价超出各单价的限价或最终价格超出预算的都为无效投标。如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总价金额为准并调整单价。本次报价采用最低价法，以投标最终价格（轮胎投标总价-废旧轮胎回收投标总价）最低的为中标供应商，采购人不接受低于成本的投标报价。            
1.4中标后，供应商所填写的单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在计算报价时应考虑一定的风险系数。
1.5供应商应按采购公告规定的报价格式（附件3）进行投标报价。供应商对每种轮胎只允许有一个报价，采购人不接受任何有选择性的报价。
2、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按月分批供货，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2天内按实际需求量供货。
（2）交货方式：现货。
（3）交货地点：海经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和货款支付
1、供应商保证所供轮胎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随附产品合格证、质检报告等全套资料。采购人应在收到轮胎后及时进行验收，对不满足质量要求的轮胎将拒绝接收，供应商及时完成退换货。
2、货款按批支付，每批轮胎送达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后由供应商根据验收确认单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向采购人结算。每批轮胎价格计算方式为（轮胎投标单价减去废旧轮胎回收投标单价）*当批轮胎数量，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15日内付款给供应商。
4、质保期
（1）质保期为三年或5万公里，质保时间和质保里程以先到为准；
（2）供应商提供的轮胎在质保期内因轮胎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应负责免费更换。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①更换：发现产品质量问题，由供应商更换或理赔（实际使用≤50%更换整套轮胎，＞50%的按剩余价值索赔）；②贬值处理：由双方合议定价；③退货处理：供应商应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产品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bookmark: _GoBack]（3）在质保期内，供应商应对轮胎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供应商提供的每批次轮胎出厂日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以胎号为准；

